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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的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
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本公佈乃僅供參考，而並不構成收購、購買或認購本公司證券的邀請或建議。

VEEKO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威高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173）

完成配售現有股份及認購新股份

配售代理

大華繼顯（香港）有限公司

董事會欣然宣佈，配售事項及認購事項已根據配售及認購協議之條款及條件，
分別於二零一零年九月十五日及二零一零年九月二十日完成。

茲提述威高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七月發表之公佈（「該
公佈」），內容有關（其中包括）配售事項及認購事項。除非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
佈所採用之詞彙與該公佈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配售事項

董事會欣然宣佈，配售事項已於二零一零年九月十五日完成，據此，本公司已按
每股配售股份0.268港元發行及配發150,000,000股股份予六名承配人。六名承配
人包括該公佈所載列之五名承配人（分別為VPL Funds、Senrigan Master Fund、
Pacific Alliance Asia Opportunity Fund LP、Insight China Focus Fund及Ajia Part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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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et Management (HK) Ltd）及瑞銀證券亞洲有限公司（一家於香港註冊成立之公
司，其主要業務為股票經紀）。就董事所深知：(a)承配人、（如適用）彼等之最終
實益擁有人、配售代理及其實益擁有人均獨立於賣方、與賣方概無關連，亦不會
與賣方一致行動；(b)承配人、（如適用）彼等之最終實益擁有人、配售代理及其實
益擁有人均非本公司之關連人士，並獨立於本公司、本公司或其附屬公司之董事、
行政總裁或主要股東或彼等各自之任何聯繫人士，並與彼等概無關連；及(c)概無
承配人將於緊隨配售事項後成為本公司之主要股東。

認購事項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二十日，認購事項之所有條件已獲達成，而認購事項經已完成，
並按每股認購股份0.268港元（相等於配售價）發行及配發合共150,000,000股認購股
份（相等於已配售之配售股份數目）。

配售事項及認購事項導致持股量之變動

賣方及任何與其一致行動之人士在：(a)緊接配售事項前；(b)緊隨配售事項後但於
認購事項前；及(c)緊隨配售事項及認購事項後於本公司之持股量如下：

  於配售事項後 於配售事項及
 緊接配售事項前 但於認購事項前 認購事項後
 股份數目 % 股份數目 % 股份數目 %

關連人士
賣方及任何與其一致行動人士 1,316,744,835 71.17 1,166,744,835 63.06 1,316,744,835 65.69
      

小計： 1,316,744,835 71.17 1,166,744,835 63.06 1,316,744,835 65.69
公眾人士
承配人（附註1） – – 150,000,000 8.11 150,000,000 7.48

其他公眾人士（附註2） 533,342,141 28.83 533,342,141 28.83 537,642,141 26.83
      

小計： 533,342,141 28.83 683,342,141 36.94 687,642,141 34.31
      

合計： 1,850,086,976 100.00 1,850,086,976 100.00 2,004,386,976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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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承配人之股權僅指配售及認購協議下之配售股份，不計VPL Funds及Ajia Partners之現有股權。

2. 其中兩位承配人VPL Funds及Ajia Partners為本公司現有股東。由該公佈日期起至緊接配售事
項日期前止，本公司因購股權獲行使而已發行2,100,000股股份。由配售事項完成日期起至
認購事項完成日期止，本公司因購股權獲行使而已發行4,300,000股股份。

誠如上文之持股量表格所披露，緊隨配售事項完成後與及緊隨配售事項及認購事
項完成後，本公司屆時之已發行股本最少25%將由公眾人士持有。

承董事會命
威高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鄭鐘文

香港，二零一零年九月二十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鄭鐘文先生及林玉森女士，以及獨立非
執行董事鄭宗豪先生、楊威德先生及楊永基先生。

董事願就本公佈內容的準確性共同及個別承擔全部責任，並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
後確認，就彼等所深知，本公佈內表達的一切意見乃經審慎周詳考慮後始行作出，
且並無遺漏任何事實，致使本公佈所載任何聲明有誤導成份。


